承德医学院研究生毕业论文答辩程序

1.秘书宣布答辩委员会成员名单，请答辩委员会主席主持答辩会；
2.指导教师介绍答辩人的基本情况；
3.答辩人报告学位论文，时间不少于20分钟；
4.答辩委员会成员及与会人员就报告内容向答辩人提出质疑；
5.答辩委员会成员合议。答辩人及与会人员（包括导师）暂时退席。答辩委员会主席宣读论文匿名评阅书，答辩委员会就学位申请人是否通过答辩形成决议。决议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表决，经全体委员的三分之二及以上同意，方可通过。同时，决议就是否授予硕士学位提出建议；
6.复会，答辩委员会主席宣读答辩委员会决议； 
7.答辩委员会主席宣布答辩会结束。
[bookmark: _GoBack]论文答辩未通过者，经答辩委员会同意，可以在最长学习年限内修改论文，重新申请答辩。
注意事项：
1.研究生答辩应携带科研记录本原件，答辩委员会结合学位论文审核研究生实验记录本原始实验记录的规范性、数据的真实性。答辩会后根据《承德医学院研究生科研记录管理规定（试行）》（承医政发研字〔2023〕10号）文件第九条（五）相关要求对科研记录本进行有效保存。
2.学位论文扉页中附答辩委员会成员签字页，研究生毕业后学位论文将于学校图书馆存档并上传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

